附件七：操作进度安排
1.9月12日上午10点前。学生将申请推免的材料送至文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由学院工作小组组织审核、监督。
2.9月17日下午4点前。学院将审核确定的名单报送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3.9月17日-19日。学院将推免生名单在学院网站主页上进行3天的公示。
4.9月17日-28日。研究生处在研究生招生网主页上进行10个工作日的公示。
5.9月23日前。各学院将所有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报名材料和推荐免试过程中的相关材料按照顺序装订成册，留存备查。
6.9月25日。研究生处将推免生名单上传至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
7.9月28日-10月25日。为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接收阶段。
